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人力活化流通互助方案院統籌運用教師員額
借用申請表 110.10.06

借用單位 社會科學院               系(所、中心)

借用名額        名

□ 第一次借用

□ 續借用（最近一次借用期間：

自＿＿年＿＿月＿＿日起至＿

＿年＿＿月＿＿日止）

借用期間

（員額歸

還計畫）

□ 自＿＿學年度第＿＿學期起至＿＿年＿＿月＿＿日止。（對於聘任 1 年 1 聘之專案

計畫教學或研究人員，借用期間最長為期 2 年）

□ 自＿＿學年度第＿＿學期起至本系（所）○○○教師＿＿年＿＿月＿＿日退

休（離職）時收回。（對於聘任專任教師，借用期間至該單位教師出缺時收回，最長以 3

年為限。）

借用原因

應 檢 附

文 件

1.系(所、中心)中長期發展規劃。2.現有教師員額運用情形說明（如為續借用院統籌運用教師員

額，亦請敘明借用員額之運用情形及執行績效）。3.需求人才專長領域及課程規劃。4.單位評鑑資

料       5.其他(請自行列舉)

系(所、中

心 ) 意 見

擬請同意提本院教師員額管理小組審議。

系(所、中心) 承辦人簽章             系(所、中心)主任簽章                   年   月    日

院長意見
同意提本院教師員額管理小組審議。

                                     院長簽章                      年   月    日

社科院

教師員額

管理小組

意  見

已提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教師員額管理小組會議：

□討論通過，同意借用。

□決議緩(再)議。

                                         召集人簽章                   年   月    日

社科院

院務會議
已提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第_____次院務會議：

□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緩(再)議。

                                         召集人簽章                   年   月    日



應檢附文件：

一、系(所、中心)中長期發展規劃

二、現有教師員額運用情形說明（如為續借用院統籌運用教師員額，亦請敘明借用員額之運

用情形及執行績效）

三、需求人才專長領域及課程規劃

四、單位評鑑資料



五、其他(請自行列舉)


